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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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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签不正规证明
交10万元首付被骗

我父母在2017年5月向程某预购买一套

公寓期房， 签订了一份 “证明”（纯简单手写

版），说明了房屋位置、面积、单价、总价以及

交款方式， 但是证明中对户型、 具体房屋户

号、 交余款时间和交房时间等关键信息都没

有提及。 证明上有程某签字、 手印和当时电

话，以及我父亲签字、手印和电话，但无双方

身份证信息。 我母亲向程某支付了10万元首

付款。 此后发现程某与所售房屋无实质关系，

我母亲感觉被骗， 向程某要求归还10万元首

付和利息，但程某以各种理由推脱。 由于我父

母无任何法律意识，上面提到的“证明”，还不

是类似借条、欠条之类的凭据，只能算是一份

程某自拟的收10万元首付的卖房证明， 不知

这有没有法律效力，是否可以作为证据？ 我父

母应该如何讨回这10万元？ 罗女士

【解答】

罗女士，您好！ 您父母与程某签订了一份

合同内容不明确的协议， 并实际支付了合同

价款，无论如何，这些材料都是事实，对您父

母的维权具有重大的证明力。 因此请妥善保

存有关材料。 至于您父母以何种方式，什么理

由主张返还10万元， 需要依当时签订的协议

内容及支付凭证的内容予以分析。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标的是法律关系成

立的基础，也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如果协

议中对房屋的具体坐落、 位置等信息均没有

约定，则合同是否成立是一个关键点；但在协

议成立的情况下， 若程某确与该所售房屋无

任何关系，系以欺诈的方式订立合同，合同是

成立的， 则可考虑从撤销的角度予以主张；若

协议与支付凭证无法对应，亦会涉及不当得利

的法律关系。建议持有关证据向法律专业人士

求助，根据所持证据找到核心法律关系后再起

诉为妥。

交付定金后毁约
聊天记录当证据

一个朋友和他的朋友 (他们是生意伙伴，

生意合伙人)向我定了价值80万元的货，通过

银行转账给我15万元的定金。 当时没有签合

同。 3个月过去了，对方迟迟没有前来提货。 可

现在突然表示不要货了，80万元的货需要我自

己处理。他在微信里明确表示15万元定金不要

了。 但是我不放心，写了一份协议让他们签字

说明这15万元不要了。 但是他们不签字，货也

不来提。 以后如果我处理掉了这批货，他再来

讨要这15万元，我可以凭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

据寻求法律保护吗？ 张先生

【解答】

张先生，您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规定，证据种类包括电子证据。而以电

子等手段生成、发送、接受或储存的信息，可以

认定为电子证据。因此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的。但微信聊天记录是否一定能成

为对您有利，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呢？ 一般情况

下，这类证据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

依据，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比如，众

所周知微信的昵称和账号仅仅是一个代号，表

面上无法显示其真实身份。我们假设付款人向

您讨要15万元，您是否能证明微信上那个人就

是银行转账的付款人呢？ 如果不能证明，则微

信聊天记录“15万元不要了”就无法作为您抗

辩的有力证明了。 因此电子证据的认定，需要

明确发件人、 收件人的真实身份及其之间的

关系， 同时还需要确认电子证据内容的真实

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等等。 为了保障

您的权利，建议及时调取、收集对您有利的证

据，并将证据真实留存，以备不时之需。

吸毒父亲多年家暴
索要钱财如何应对

我爸有十几年的吸毒史， 而且长期对我

妈家暴，对我家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最近

他因为想要钱而威胁恐吓家里， 要求我妈归

还他这十几年工作的工资。 我妈妈开了一个

小型商场，他平时会在商场里帮工，但这十几

年里他坐过近五年的牢， 在他所谓的工作过

程中，他也非常懒散敷衍，基本没能创造什么

价值，且在此期间还不断索要较大额钱财。 我

们该怎么办？ 龙女士

【解答】

龙女士，您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家庭暴力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

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

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

侵害行为。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

投诉、反映或者求助。 有关单位接到家庭暴力

投诉、反映或者求助后，应当给予帮助、处理。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也

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

诉。若您父亲的行为对您母亲和您具有身体上

侵害行为，建议及时报警固定家暴证据，同时

到医院验伤，同时您与母亲有权向有关单位投

诉反映情况，寻求帮助，对于这类身体伤害具

有家暴现实危险的，你们还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不小心推落公司窗户
掉下楼砸到车该谁赔

不小心把公司的窗户推开，掉下楼砸到了

停在楼下的车。 当时窗户有点老化推不开，稍

微用力一推就掉了，砸在别人车子上，最后老

板说窗户更换修理费他出， 车子赔偿是我全

责，这是对的吗？ 白先生

【解答】

白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 规定， 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

他设施及其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

造成他人损害，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 有

其他责任人的， 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现

您公司的窗户掉落砸坏楼下的车辆， 窗户的

所有人/使用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鉴于公司

在该房屋中办公经营， 可以推断公司为房屋

的实际使用人， 亦为窗户的使用人。 故因窗

户高空坠落致使楼下车辆受损的损失， 应由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 在公司赔偿后，

可以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比如若公司有证据

证明窗户坠落系您的过错所致， 或因房屋所

有人/管理人未履行修缮义务导致， 可以向您

或向有责任的所有人/管理人主张追偿。

继子私下表示断绝关系

法律上是否构成遗弃罪

【分析】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崔瑶律师分析认为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规定， 继父母

与继子女间， 不得虐待或歧视； 继父或继母和

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 适用

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何先生哥哥

4 岁时随生母再嫁， 与继父长期共同生活居住，

家庭生活费合在一起使用， 直至成年。 两人之

间已构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 因此他们之

间适用婚姻法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

崔瑶律师告诉记者， 根据婚姻法规定， 子

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子女不履行赡养

义务时， 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

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规定， 老年人是指

60 周岁以上的公民， 老年人的子女为赡养人，

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

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

赡养人还应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

理； 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 应当提供医疗费用。

据此， 何先生哥哥应当对继父履行赡养义务 ，

赡养义务不仅包括在经济上提供支持， 承担医

疗费、 生活费等各项生活必需的费用， 还包括

给予生活上的照料及精神上的慰藉。 现何先生

哥哥不但对继父不管不问， 还未支付赡养费 ，

他的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

至于何先生哥哥所说断绝父子关系是没有

法律效力的。 虽然继父子之间不是自然血亲关

系， 即事实上不具有血缘关系， 但他们之间因

重组家庭的抚养关系而形成法律上的拟制血亲

关系， 拟制的血亲关系解除需要依法定程序解

除， 并非封建时期那样说句话， 登个报就能单

方解除的。 故哥哥与何先生父亲之间的父子关

系仍存在， 哥哥仍有义务赡养父亲。

那何先生哥哥是否构成遗弃罪呢？ 这需要

结合实际情况分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规定， 对于年老、 年幼、 患病或者其他没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

养， 情节恶劣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从遗弃罪的构成要件看， 其对象仅

限于年老、 年幼、 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

力的人； 而客观方面表现为对家庭成员具有抚

养义务而不履行的行为； 其立案标准必须达到

情节恶劣程度的， 才构成犯罪， 这也是罪与非

罪的一个重要界限。

崔瑶律师表示， 把一个孩子从 4 岁抚养长

大， 父母是需要付出很多心血的， 但从这个年

龄段开始形成抚养关系比抚养年长孩子更容易

建立亲子关系。 如果能从哥哥不愿意赡养父亲

的原因进行探究， 对症下药， 或许家庭成员之

间还有改善关系的余地。 当然如果何先生哥哥

真的只是逃避赡养义务， 家人亦可以帮助父亲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事由】

同父异母的哥哥 4 岁时随生母再嫁给何先

生父亲， 之后母子及继父长期生活在一起， 且

家庭生活费是合在一起用。 继父子之间以前相

处得还算融洽， 但随着继子的长大， 两人的矛

盾逐渐凸显。

3 年前母亲因病去世， 何先生的哥哥单方

面向继父宣布要解除存在了 40 多年的继父子关

系， 此后的 3 年双方基本断绝了往来， 哥哥对

继父不管不问， 只是对继父丢出一句今后结束

父子关系的话， 仅限于家里及亲戚几个人知道

此事， 并没有修改相关的公民与职工家庭关系

档案。

最近， 82 岁的继父因骑自行车摔倒骨折住

进了医院， 医生说需 4 个月才能下地走路， 继

父在何先生的劝告下破例打电话给继子， 希望

对方能履行赡养义务。 继子却说自己“经济困

难”， 对继父没有任何实际关心、 帮助表示。 何

先生对哥哥的行为非常恼怒， 认为他的行为已

经有遗弃老人的嫌疑。

□记者 金勇

何先生同父异母的哥哥， 很小的时候就随

母亲改嫁何先生父亲。 以前继父子之间相处还

算融洽。 但随着哥哥长大， 双方开始有了罅隙，

而母亲 3 年前的离世更导致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哥哥甚至单方面宣布要解除 40 多年的继父子关

系。 最近， 何先生的继父因骨折进了医院， 需
要养 4 个月才能下地走路。 何先生劝父亲给哥

哥打电话， 让其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 但哥哥

表示 “经济困难”， 没能力照看老人。 这样的行

为是否属于遗弃老人呢？

律师分析认为， 虽然何先生的父亲与其哥

哥之间不是自然血亲关系， 即事实上不具有血
缘关系， 但他们之间因重组家庭的抚养关系而

形成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 拟制的血亲关系

需要依法定程序解除。 因此双方的父子关系仍

存在， 何先生哥哥仍有义务赡养父亲。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规定， 对于

年老、 年幼、 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的人， 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 情节恶劣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从遗弃

罪的构成要件看， 其对象仅限于年老、 年幼 、

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而客观方
面表现为对家庭成员具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

行为； 其立案标准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 ，

才构成犯罪， 这也是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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